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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ass="mar10"> 一、订立合同的原则：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

实信用、合法 二、要约、反要约、承诺 要约、反要约的定义

（理解） 承诺成立的条件 三、合同约定不明时的处理 四、担

保的方式：保证、抵押、质押、留置、定金。（注意定义及

各种方式的比较） 五、保证人的规定 按照《担保法》的规定

，国家机关、学校、幼儿园、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

位、社会团体，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、职能部门，不得作为

保证人。经国务院批准，为使用外国政府、国际经济组织贷

款进行转贷的，国家机关可以作为保证人；企业法人的分支

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，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。 六、

保证的方式：一般担保和连带责任担保（注意区别）。未约

定担保形式时按连带责任担保承担责任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